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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红：科技工作者的社会与伦理责任之管
见

潘建红

     科技活动是人类认识客观外界和自身的最高类型的行为方式。然而，科技活动的后果往往

具有两重性——既可造福人类，也可由于科技成果滥用而作恶于人类。科技工作者是否应该遵

循一定规范来选择自己的科技行为，科技工作者在因研究成果遭到滥用而给人类造成伤害，是

否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与伦理责任及他们应该如何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抑制科技成果的滥用

等等，探讨这些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科技进步引发严重社会问题

　　当今时代是一个人类的生存境况极为尴尬的时代。借助于各种现代化的科技手段，人类从

自然界摄取了不可胜数的资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过上了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富足而又

便利的物质生活。然而，人类并没有由此而走入理想中的极乐世界，与物质生活的富裕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失范，使人们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困惑与迷惘之中。正如一

首诗所云:人们走入了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人的目标；跨进了物质的天地，却跌下了精神的

深渊。对此，当代许多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们指出，如果不解决物

质与精神生活的二律背反，走出精神的深渊，人类将最终失去做人的尊严，将会沦为“没有灵

魂的机器”或“没有情欲的鬼魂”。
　　

　　确实，现代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些不安定

的因素。今天，由于医疗器械的发达，医生可以通过仪器来察看病情，用电脑来开药方，医患

关系的“物化”会不会使医生的同情心消失呢? 避孕药多了，方法简便了，更有效了，这会不会

带来性关系的混乱呢? 医生检查胎儿性别的B 超机的大规模使用，会不会使那些具有重男轻女

思想的父母在胎儿尚未发育成熟时而扼杀其生命呢?此外，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人成了

数字化的存在(Digital Being) ， Internet 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减少而人与机

的交往频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冷淡。在Internet 中，强调言论自由而

由此引发的隐私、虚假信息等问题大量存在，还有网上盗窃、诈骗、电脑黑客等等问题更是层

出不穷。此外，克隆技术的发展与成果应用也给人类道德提出了史无前例的挑战，还有诸如军

备竞赛，生态危机，资源浪费，失业加剧等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及全球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

们。

　　

　　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马尔库塞曾尖锐地指出，现代科学只是问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去工

作，而不去关心它的目的，从而产生被扭曲的科学。这种状态产生的发达工业社会不可能是个

正常社会，而是个与人性不相符合的“病态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

术本身就是对人与自然的统治”。(〔1〕，p1223) 于是，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如影随

形，科学技术成果的滥用让人无所适从。科技不仅仅成为“生产性”力量，它也成为破坏性，甚

至毁灭性的力量，成为造成种种危机的源泉。问题的解决应是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采取措

施，限制有意识的科技成果的滥用，即确定“科技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对科技行为进行伦理

约束和对科技运用进行道德限制，增强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关怀。这样，科技工作者作为行为的

主体，其作用责无旁贷。

    二、科技进步呼唤科技工作者的责任

　　



　　如果说在相当长时期内西方关于公民的理论还更多强调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话，那么

近几十年来，人们越来越强调的是“责任”。“责任”正在起着比以往大得多的作用，已成为当前

社会中的主导性规范概念和最普遍的规范概念。(〔2〕，p1194) 用卡尔·米切姆的话来说，在

当代社会生活中，责任在西方对艺术、政治、经济、商业、宗教、伦理、科学和技术的道德问

题的讨论中已成为试金石。(〔3〕，p172) 从哲学上讲，责任观念和因果性联系在一起。“责任

的最一般、最首要的条件是因果力，即我们的行为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其次，这些行为都受

行为者的控制；第三，在一定程度上他能预见后果。”(〔4〕，p190)
　　

　　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空前地扩大了科技工作者的责任范围。其一、保持自然资源，防止生

态环境恶化的责任。恩格斯在100 多年前就对滥伐森林引起的恶果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

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现代人普遍地承认自然

界对人类的价值意义，也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那么，人对研制新的技术手段改善生

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其二、对人类未来承担责任。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干预活动能力的迅速增大，不仅原来的一些非自然的过程按人类的意识

发展，而且地球上从未发生过的“自然现象”也在人的控制中发生了。随着现代科技不断发展，

必须慎重选择有利于人类未来发展的课题进行探索。否则，就会造成一个灾难性的未来。其

三、对科技活动的后果趋利避害的责任。现在科技成果的二重性，既有科技滥用问题，也有科

技发展本身的问题，这要求科技人员对其社会影响应全面负责，不能见利忘义，要趋利避害，

造福于人类。

　　

　　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对科技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对人类进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

道德责任感也是科技进步的原驱动力。然而，在现实中，科技工作者对其责任的有效发挥有着

较多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科技工作者对技术的评价程度的差异，导致他们

难以在责任思想认识方面形成合力，从而制约科技活动的方向；其次，功利主义诱惑是导致科

技工作者责任感淡漠和狭隘的重要原因；再次，由于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公众的隔离，科技工作

者正当的呼吁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另外，自然与人文科技工作者相互不理解，这也很大程度上

削弱了科技工作者的责任感；最后，科技的保密制度使科技工作者面对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左

右摇摆，从而既使科技工作者承担道德责任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又在科技工作者与公民的有

效沟通上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面对这些强大的制约因素，科技工作者往往会显得有点

无所适从，这与时代对科技工作者的责任要求产生了严重的不和谐。

　　

　　现时代是“科学与技术一体化”， “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大科技时代，社会、政

治、军事、经济等因素大规模介入科技的整体运作过程，并在其中起价值上的支配作用。而且

科技在工业、军事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发展科技在各国已成为国家的行为，“价值中性

论”中的纯科学早已不复存在。另外，从科技本身来看，现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社会事业，

科技工作者一般是某个机构或组织的成员，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支持，而这种支持不可能于

近期能得到回报的。显然为科技而科技已不符合时代要求，科学工作者必须考虑科技的社会后

果及自己的伦理责任。〔5〕

    三、重塑科技工作者的社会与伦理责任势在必行

　　

　　从本质上讲，科技活动的最高宗旨是为人类谋福利，而科技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又再现出伦

理上的二重性，既可为人类带来益处，又可能为人类带来灾难。是趋利避害，还是趋害避利，

这取决于科技活动主体，即研究和利用科技的人。其立场有赖于科技工作者的良心，良心在人

们进行行为动机检查、行为过程监督、行为后果评价中具有重要意义。如克隆技术可为人类带

来巨大福利，在“克隆人”问题上，各国政府固然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法规进行限制，但主要还是

靠进行此项研究的科技工作者自身的道德约束，靠他们良心和道德责任把克隆技术发展引向有

利于人类发展道路。科技工作者在科技研究和成果应用中，应承担相应的社会与伦理责任。

　　



　　首先，科技工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科技工作者是社会的人，其活动既非真空也

非孤立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造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既影响社会，也受社会的制约。作为

活动结果的科研成果或技术发明的应用，对社会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都会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

度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有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是有害于社会文明的进步，科学家和技

术专家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应对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产生的后果负责，即承担社

会责任。因为科技工作者掌握专业知识，他们比其他人更能准确全面地预见这些科学知识应用

的背景，他们有责任去预测评价有关科技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对民众进行科技教育。由于现代

科技工作者不仅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作为社会精英还经常参与政府的决策，享有特殊荣誉，

因此他们的意见格外受到关注，为此他们对本专业应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在必要时还可

以选择退出某些项目研究。

　　

　　其次，科技工作者应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科技活动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

科技活动和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便同他人及社会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虽然研究的是科学技术

的真假问题，但研究的目的和成果应用都和善恶有关，即对他人、对社会是善还是恶。因此，

科技工作者的活动与他人、社会、自然之间都存在伦理关系，与他人和社会或自然为善的研究

和成果应用，是道德的；而与他人和社会为恶的研究与成果应用，则是不道德的。科技工作者

对他们的研究起因和研究成果应用，负有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这种责任必须由他们自身来承

担。

　　

　　科技活动始终是主体对客体的活动，无论是选择项目、操作仪器、观察实验、交流思想、

构成假设系统，还是接受观点。主体本人的哲学立场，特别是价值标准自始至终起复杂而微妙

的作用。科技工作者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和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的过程中，对每一次行为选择

都有自己动机。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或那样选择，背后都隐含着合乎自己的某种道德的价值观

点目标。〔6〕这种价值的道德标准，就是看其行为及后果是否有益于社会的进步，是否能促

进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与

伦理责任，这些科技工作者都敏锐地感觉到，作为科技工作者应强化其社会责任和伦理责任，

并把运用科技成果为人类造福看作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应当追求的美德。他们不把自己工作局限

于追求真理范围，局限于只对科技成果价值负责或只对自己理想负责，而是既追求真实性，又

追求为人类谋福利。

　　

　　四、结　语

　　

　　责任给科技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科技影响经常是不可预测的，其动态的复杂性

和独立性使科技成果应用不像农业生产中“种豆得豆”那么透明。科技工作者必须重塑自己的责

任，提高自己相应的道德修养，做到诚实、正直、公正、合作和公开。科技工作者应该是理性

和感性相统一的社会的人，他们的身上应充满了人性和爱心，他们的思想应闪耀着伦理的光

芒，他们的行为应遵循着法律的规范，他们的良心不再遭受道德的谴责。为此，科技工作者在

科技活动中要有做人的良心，要对自己的研究活动有支配能力，确保自己研究成果不会给人类

带来灾难。良心是科技工作者内在深刻的思想道德，是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及道德意志的具体

体现。科技工作者的良心本身正是道德屏障，使科技工作者能支配自己的科研工作，为人类造

福。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科技道德修养，逐步将自己培养成为有良心的责

任主体。只有这样，才具备一个科技工作者应有的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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